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藍浩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638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藍浩文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均累犯，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

未扣案犯罪所得如附表一編號五、編號六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藍浩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的犯意，分別為附

表一所示竊盜行為（時間、地點、方法、客體如附表一），

其中附表一編號1部分，藍浩文打開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

後，未發現可得財物，即離開現場而未遂。

二、案經沈子茗、蔡欣妤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藍浩文對於以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審理

都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也沒有在言

詞辯論終結以前再爭執或聲明異議，經過本院審查這些證據

作成的情況，並沒有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都適合作為

本案認定事實的依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

該都有證據能力。至於認定事實引用的非供述證據，也都沒

有證據證明是由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按照刑事訴訟法

第158條之4規定的反面解釋，應該也都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依據的證據與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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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藍浩文已經於警詢、偵查與審理對於以上犯罪事實坦承

不諱（偵卷第19頁至第25頁、第181頁至第187頁；本院卷第

83頁），與附表一所示之人於警詢證述大致相符（出處如附

表二），並有附表二所示各項非供述證據可資佐證，足以認

為被告具任意性的自白與事實符合，應屬可信。因此，本案

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明確認定，應該依法進行論罪科

刑。

叁、論罪科刑與沒收：

一、被告行為所構成的犯罪是刑法第320條第2項、第1項竊盜未

遂罪【附表一編號1】）、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附表

一編號2至6】。

二、附表一所示各次竊盜行為，被告的犯罪時間、地點、客體與

被害對象都不一樣，主觀的犯罪意思也可以明確區別，應該

分別進行處罰。

三、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處罰：

（一）被告先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

　　1.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2743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2.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477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以108年度壢簡字第2

3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

　　4.桃園地院以109年度桃簡字第145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確

定；

　　5.桃園地院以109年度桃簡字第7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

定。

（二）以上各罪並經桃園地院以109年度聲字第4942號裁定應執

行有期徒刑1年10月確定，並於民國111年5月23日入監執

行完畢的事實，經過起訴書詳細記載及檢察官當庭主張，

並與被告確認無誤，更與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

記載相符（本院卷第41頁、第83頁），足以認為被告確實

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最重本刑為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即本案各次竊盜罪），構成「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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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又構成累犯的犯罪都是竊盜罪，與本案犯罪性質相同，而

且被告實際入監執行有期徒刑，出監後間隔沒多久又再犯

竊盜罪，可以認為被告顯然不能尊重他人的財產法益，對

於竊盜行為具有特別的主觀惡性，刑罰感應能力比較薄

弱，如果因此加重被告的處罰，並不會導致「罪刑不相

當」的結果（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參照），因此

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各次竊盜罪的處罰。

四、刑罰減輕事由：

　　被告於112年5月14日23時17分，在新北市○○區○○街000

號，翻找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附表一編號1】，找不到可

以竊取的財物便離開，屬於「未遂犯」，造成的損害相較於

既遂犯是比較輕微的，這部分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

輕被告的處罰，並依刑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先加重後，再

減輕，

五、量刑：

（一）審酌被告的身體四肢健全，卻不思考如何憑藉自己的努

力，透過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然不勞而獲，徒手竊取他

人財物，行為非常值得加以譴責，幸好其中一次竊盜並未

成功竊得財物，而且被告始終坦承全部犯行，對於司法資

源有一定程度的節省。

（二）一併考慮被告有竊盜、妨害兵役、贓物、詐欺、侵占的前

科，素行不算太好，於審理說自己國中畢業的智識程度，

被羈押前從事粗工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2,000元，居住

在公司的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未與任何被害人達成和解並

賠償損害等一切因素，再以被告竊得的財物價值為基礎，

就被告所犯各次竊盜罪（含未遂），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如果易科罰金的話，應該如何進行折算的標

準。

六、由於被告於本案所犯各罪，都尚未確定，而且根據被告的前

案紀錄表所示，還有犯罪時間相近的竊盜案件於法院審理

中，縱然本案於一審確定，檢察官勢必得再向法院聲請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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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應執行刑，為保障被告的聽審權，減少不必要的重複裁

判，應該沒有單就本案的犯罪先定其應執行刑的必要（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七、沒收的說明：

（一）被告竊取如附表一編號5、6所示之物，為被告的犯罪所

得，又未扣案，應該依據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

宣告沒收，並根據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又被告竊取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安全帽，尋獲後，鑑識人

員進行採證，因無法復原而丟棄，並獲得被害人張雅琴同

意（偵卷第32頁）；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普通重型機

車，尋獲後，則已經分別發還告訴人沈子茗、被害人阮玉

箐（偵卷第55頁、第57頁），這部分應該認為被告固然造

成他人財產損害，但是自己並無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

之1第5項規定，不需要宣告沒收。

（三）在判決主文中諭知沒收，不需要在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

收，可以另外立一項主文，合併進行沒收宣告，除了可以

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以外，也能夠增進人民對於司法的

瞭解與信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號判決意旨參

照）。因此，本院將應該沒收的犯罪所得宣告於另外一個

獨立的主文項，除了有利於執行以外，也符合沒收制度的

本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怡寬提起公訴，檢察官顏汝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柏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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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王道欣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附表二：

編號 被害人 時間 地點 方法 客體【合計新臺幣價值】 主文

1 陸碧鳳

【起訴書

犯罪事實

一㈠】

112年5月14日

22時17分

新北市○○區

○ ○ ○ 000 號

前 

開啟車牌號碼000-0

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置物箱搜尋財物，

未發現可得財物後

離開現場。

藍浩文犯竊盜未遂罪，累

犯，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2 張雅琴

【起訴書

犯罪事實

一㈡】

112年5月14日

22時34分

新北市○○區

○○街00號前

徒手竊取財物。 紅色安全帽1頂【價值1,2

00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3 沈子茗

（提告）

【起訴書

犯罪事實

一㈢】

112年5月14日

22時35分

新北市○○區

○○街00號前

見鑰匙未拔，直接

發動油門，騎乘機

車離去。

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價值6萬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

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4 阮玉箐

（起訴書

誤載為阮

玉菁）

【起訴書

犯罪事實

一㈣】

112年5月16日

0時

新北市○○區

○○路000巷0

號對面

見鑰匙未拔，直接

發動油門，騎乘機

車離去。

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

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5 蔡欣妤

（提告）

【起訴書

犯罪事實

一㈤】

112年5月16日

1時4分

新北市○○區

○○路0段000

號【全家便利

商店樹林新中

店】

徒手竊取財物。 愛心零錢箱1個（含現金8

00元）、6格架1個、雞

精、餅乾及保健食品【價

值共6,300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

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6 陳昱洽

【起訴書

犯罪事實

一㈥】

112年5月17日

22時38分

新北市○○區

○○街0段00號

【 順 芳 糖 菓

店】

徒手竊取財物。 現金2,500元、零錢盒1個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

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對應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附表一編號1

（被害人陸碧鳳）

陸碧鳳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27頁至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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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卷第53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61頁至第64頁

附表一編號2

（被害人張雅琴）

張雅琴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1頁至第33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 65 頁至第 79

頁、第105頁至第123

頁

尋獲照片 偵卷第81頁至第82頁

附表一編號3

（告訴人沈子茗）

沈子茗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147頁至第149

頁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卷第51頁

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

細畫面報表

偵卷第55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 65 頁至第 79

頁、第105頁至第123

頁

尋獲照片 偵卷第81頁至第82頁

附表一編號4

（被害人阮玉箐）

阮玉箐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9頁至第41頁

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

細畫面報表

偵卷第57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83頁至第84

頁、第87頁至第91頁

附表一編號5

（告訴人蔡欣妤）

蔡欣妤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5頁至第36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85頁至第86頁

附表一編號6

（被害人陳昱洽）

陳昱洽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7頁至第38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91頁背面至第9

7頁

順芳糖菓店外觀照片 偵卷第97頁背面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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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藍浩文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63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藍浩文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均累犯，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
未扣案犯罪所得如附表一編號五、編號六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藍浩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的犯意，分別為附表一所示竊盜行為（時間、地點、方法、客體如附表一），其中附表一編號1部分，藍浩文打開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後，未發現可得財物，即離開現場而未遂。
二、案經沈子茗、蔡欣妤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藍浩文對於以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審理都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也沒有在言詞辯論終結以前再爭執或聲明異議，經過本院審查這些證據作成的情況，並沒有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都適合作為本案認定事實的依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該都有證據能力。至於認定事實引用的非供述證據，也都沒有證據證明是由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的反面解釋，應該也都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依據的證據與理由：　　
　　被告藍浩文已經於警詢、偵查與審理對於以上犯罪事實坦承不諱（偵卷第19頁至第25頁、第181頁至第187頁；本院卷第83頁），與附表一所示之人於警詢證述大致相符（出處如附表二），並有附表二所示各項非供述證據可資佐證，足以認為被告具任意性的自白與事實符合，應屬可信。因此，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明確認定，應該依法進行論罪科刑。
叁、論罪科刑與沒收：
一、被告行為所構成的犯罪是刑法第320條第2項、第1項竊盜未遂罪【附表一編號1】）、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附表一編號2至6】。
二、附表一所示各次竊盜行為，被告的犯罪時間、地點、客體與被害對象都不一樣，主觀的犯罪意思也可以明確區別，應該分別進行處罰。
三、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處罰：
（一）被告先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
　　1.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2743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2.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477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以108年度壢簡字第23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
　　4.桃園地院以109年度桃簡字第145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
　　5.桃園地院以109年度桃簡字第7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
（二）以上各罪並經桃園地院以109年度聲字第494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確定，並於民國111年5月23日入監執行完畢的事實，經過起訴書詳細記載及檢察官當庭主張，並與被告確認無誤，更與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記載相符（本院卷第41頁、第83頁），足以認為被告確實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即本案各次竊盜罪），構成「累犯」。
（三）又構成累犯的犯罪都是竊盜罪，與本案犯罪性質相同，而且被告實際入監執行有期徒刑，出監後間隔沒多久又再犯竊盜罪，可以認為被告顯然不能尊重他人的財產法益，對於竊盜行為具有特別的主觀惡性，刑罰感應能力比較薄弱，如果因此加重被告的處罰，並不會導致「罪刑不相當」的結果（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參照），因此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各次竊盜罪的處罰。
四、刑罰減輕事由：
　　被告於112年5月14日23時17分，在新北市○○區○○街000號，翻找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附表一編號1】，找不到可以竊取的財物便離開，屬於「未遂犯」，造成的損害相較於既遂犯是比較輕微的，這部分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罰，並依刑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先加重後，再減輕，
五、量刑：
（一）審酌被告的身體四肢健全，卻不思考如何憑藉自己的努力，透過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然不勞而獲，徒手竊取他人財物，行為非常值得加以譴責，幸好其中一次竊盜並未成功竊得財物，而且被告始終坦承全部犯行，對於司法資源有一定程度的節省。
（二）一併考慮被告有竊盜、妨害兵役、贓物、詐欺、侵占的前科，素行不算太好，於審理說自己國中畢業的智識程度，被羈押前從事粗工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2,000元，居住在公司的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未與任何被害人達成和解並賠償損害等一切因素，再以被告竊得的財物價值為基礎，就被告所犯各次竊盜罪（含未遂），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果易科罰金的話，應該如何進行折算的標準。
六、由於被告於本案所犯各罪，都尚未確定，而且根據被告的前案紀錄表所示，還有犯罪時間相近的竊盜案件於法院審理中，縱然本案於一審確定，檢察官勢必得再向法院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刑，為保障被告的聽審權，減少不必要的重複裁判，應該沒有單就本案的犯罪先定其應執行刑的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七、沒收的說明：
（一）被告竊取如附表一編號5、6所示之物，為被告的犯罪所得，又未扣案，應該依據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根據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又被告竊取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安全帽，尋獲後，鑑識人員進行採證，因無法復原而丟棄，並獲得被害人張雅琴同意（偵卷第32頁）；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普通重型機車，尋獲後，則已經分別發還告訴人沈子茗、被害人阮玉箐（偵卷第55頁、第57頁），這部分應該認為被告固然造成他人財產損害，但是自己並無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需要宣告沒收。
（三）在判決主文中諭知沒收，不需要在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可以另外立一項主文，合併進行沒收宣告，除了可以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以外，也能夠增進人民對於司法的瞭解與信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本院將應該沒收的犯罪所得宣告於另外一個獨立的主文項，除了有利於執行以外，也符合沒收制度的本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怡寬提起公訴，檢察官顏汝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柏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道欣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時間

		地點

		方法

		客體【合計新臺幣價值】

		主文



		1

		陸碧鳳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112年5月14日22時17分

		新北市○○區○○○000號前 



		開啟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搜尋財物，未發現可得財物後離開現場。

		


		藍浩文犯竊盜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張雅琴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

		112年5月14日22時34分

		新北市○○區○○街00號前

		徒手竊取財物。

		紅色安全帽1頂【價值1,200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沈子茗
（提告）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

		112年5月14日22時35分

		新北市○○區○○街00號前

		見鑰匙未拔，直接發動油門，騎乘機車離去。

		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價值6萬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阮玉箐
（起訴書誤載為阮玉菁）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

		112年5月16日0時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對面

		見鑰匙未拔，直接發動油門，騎乘機車離去。

		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

		蔡欣妤
（提告）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㈤】

		112年5月16日1時4分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全家便利商店樹林新中店】

		徒手竊取財物。

		愛心零錢箱1個（含現金800元）、6格架1個、雞精、餅乾及保健食品【價值共6,300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

		陳昱洽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㈥】

		112年5月17日22時38分

		新北市○○區○○街0段00號【順芳糖菓店】

		徒手竊取財物。

		現金2,500元、零錢盒1個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二：
		對應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附表一編號1
（被害人陸碧鳳）

		陸碧鳳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27頁至第29頁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卷第53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61頁至第64頁



		附表一編號2
（被害人張雅琴）

		張雅琴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1頁至第33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65頁至第79頁、第105頁至第123頁



		


		尋獲照片

		偵卷第81頁至第82頁



		附表一編號3
（告訴人沈子茗）

		沈子茗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147頁至第149頁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卷第51頁



		


		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

		偵卷第55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65頁至第79頁、第105頁至第123頁



		


		尋獲照片

		偵卷第81頁至第82頁



		附表一編號4
（被害人阮玉箐）

		阮玉箐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9頁至第41頁



		


		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

		偵卷第57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83頁至第84頁、第87頁至第91頁



		附表一編號5
（告訴人蔡欣妤）

		蔡欣妤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5頁至第36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85頁至第86頁



		附表一編號6
（被害人陳昱洽）

		陳昱洽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7頁至第38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91頁背面至第97頁



		


		順芳糖菓店外觀照片

		偵卷第97頁背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藍浩文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638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藍浩文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均累犯，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
未扣案犯罪所得如附表一編號五、編號六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藍浩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的犯意，分別為附
    表一所示竊盜行為（時間、地點、方法、客體如附表一），
    其中附表一編號1部分，藍浩文打開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後
    ，未發現可得財物，即離開現場而未遂。
二、案經沈子茗、蔡欣妤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藍浩文對於以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審理
    都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也沒有在言
    詞辯論終結以前再爭執或聲明異議，經過本院審查這些證據
    作成的情況，並沒有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都適合作為
    本案認定事實的依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
    該都有證據能力。至於認定事實引用的非供述證據，也都沒
    有證據證明是由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按照刑事訴訟法
    第158條之4規定的反面解釋，應該也都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依據的證據與理由：　　
　　被告藍浩文已經於警詢、偵查與審理對於以上犯罪事實坦承
    不諱（偵卷第19頁至第25頁、第181頁至第187頁；本院卷第
    83頁），與附表一所示之人於警詢證述大致相符（出處如附
    表二），並有附表二所示各項非供述證據可資佐證，足以認
    為被告具任意性的自白與事實符合，應屬可信。因此，本案
    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明確認定，應該依法進行論罪科刑
    。
叁、論罪科刑與沒收：
一、被告行為所構成的犯罪是刑法第320條第2項、第1項竊盜未
    遂罪【附表一編號1】）、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附表
    一編號2至6】。
二、附表一所示各次竊盜行為，被告的犯罪時間、地點、客體與
    被害對象都不一樣，主觀的犯罪意思也可以明確區別，應該
    分別進行處罰。
三、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處罰：
（一）被告先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
　　1.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2743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2.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477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以108年度壢簡字第2
      3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
　　4.桃園地院以109年度桃簡字第145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確
      定；
　　5.桃園地院以109年度桃簡字第7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
      定。
（二）以上各罪並經桃園地院以109年度聲字第4942號裁定應執
      行有期徒刑1年10月確定，並於民國111年5月23日入監執
      行完畢的事實，經過起訴書詳細記載及檢察官當庭主張，
      並與被告確認無誤，更與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
      記載相符（本院卷第41頁、第83頁），足以認為被告確實
      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最重本刑為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即本案各次竊盜罪），構成「累犯」。
（三）又構成累犯的犯罪都是竊盜罪，與本案犯罪性質相同，而
      且被告實際入監執行有期徒刑，出監後間隔沒多久又再犯
      竊盜罪，可以認為被告顯然不能尊重他人的財產法益，對
      於竊盜行為具有特別的主觀惡性，刑罰感應能力比較薄弱
      ，如果因此加重被告的處罰，並不會導致「罪刑不相當」
      的結果（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參照），因此依刑
      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各次竊盜罪的處罰。
四、刑罰減輕事由：
　　被告於112年5月14日23時17分，在新北市○○區○○街000號，
    翻找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附表一編號1】，找不到可以竊
    取的財物便離開，屬於「未遂犯」，造成的損害相較於既遂
    犯是比較輕微的，這部分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
    告的處罰，並依刑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先加重後，再減輕
    ，
五、量刑：
（一）審酌被告的身體四肢健全，卻不思考如何憑藉自己的努力
      ，透過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然不勞而獲，徒手竊取他人
      財物，行為非常值得加以譴責，幸好其中一次竊盜並未成
      功竊得財物，而且被告始終坦承全部犯行，對於司法資源
      有一定程度的節省。
（二）一併考慮被告有竊盜、妨害兵役、贓物、詐欺、侵占的前
      科，素行不算太好，於審理說自己國中畢業的智識程度，
      被羈押前從事粗工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2,000元，居住
      在公司的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未與任何被害人達成和解並
      賠償損害等一切因素，再以被告竊得的財物價值為基礎，
      就被告所犯各次竊盜罪（含未遂），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如果易科罰金的話，應該如何進行折算的標準。
六、由於被告於本案所犯各罪，都尚未確定，而且根據被告的前
    案紀錄表所示，還有犯罪時間相近的竊盜案件於法院審理中
    ，縱然本案於一審確定，檢察官勢必得再向法院聲請合併定
    其應執行刑，為保障被告的聽審權，減少不必要的重複裁判
    ，應該沒有單就本案的犯罪先定其應執行刑的必要（最高法
    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七、沒收的說明：
（一）被告竊取如附表一編號5、6所示之物，為被告的犯罪所得
      ，又未扣案，應該依據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
      告沒收，並根據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又被告竊取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安全帽，尋獲後，鑑識人
      員進行採證，因無法復原而丟棄，並獲得被害人張雅琴同
      意（偵卷第32頁）；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普通重型機車
      ，尋獲後，則已經分別發還告訴人沈子茗、被害人阮玉箐
      （偵卷第55頁、第57頁），這部分應該認為被告固然造成
      他人財產損害，但是自己並無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5項規定，不需要宣告沒收。
（三）在判決主文中諭知沒收，不需要在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
      ，可以另外立一項主文，合併進行沒收宣告，除了可以使
      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以外，也能夠增進人民對於司法的瞭
      解與信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因此，本院將應該沒收的犯罪所得宣告於另外一個獨
      立的主文項，除了有利於執行以外，也符合沒收制度的本
      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怡寬提起公訴，檢察官顏汝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柏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道欣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時間 地點 方法 客體【合計新臺幣價值】 主文 1 陸碧鳳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112年5月14日22時17分 新北市○○區○○○000號前   開啟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搜尋財物，未發現可得財物後離開現場。  藍浩文犯竊盜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張雅琴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 112年5月14日22時34分 新北市○○區○○街00號前 徒手竊取財物。 紅色安全帽1頂【價值1,200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沈子茗 （提告）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 112年5月14日22時35分 新北市○○區○○街00號前 見鑰匙未拔，直接發動油門，騎乘機車離去。 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價值6萬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阮玉箐 （起訴書誤載為阮玉菁）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 112年5月16日0時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對面 見鑰匙未拔，直接發動油門，騎乘機車離去。 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 蔡欣妤 （提告）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㈤】 112年5月16日1時4分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全家便利商店樹林新中店】 徒手竊取財物。 愛心零錢箱1個（含現金800元）、6格架1個、雞精、餅乾及保健食品【價值共6,300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 陳昱洽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㈥】 112年5月17日22時38分 新北市○○區○○街0段00號【順芳糖菓店】 徒手竊取財物。 現金2,500元、零錢盒1個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二：
對應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附表一編號1 （被害人陸碧鳳） 陸碧鳳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27頁至第29頁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卷第53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61頁至第64頁 附表一編號2 （被害人張雅琴） 張雅琴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1頁至第33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65頁至第79頁、第105頁至第123頁  尋獲照片 偵卷第81頁至第82頁 附表一編號3 （告訴人沈子茗） 沈子茗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147頁至第149頁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卷第51頁  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 偵卷第55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65頁至第79頁、第105頁至第123頁  尋獲照片 偵卷第81頁至第82頁 附表一編號4 （被害人阮玉箐） 阮玉箐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9頁至第41頁  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 偵卷第57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83頁至第84頁、第87頁至第91頁 附表一編號5 （告訴人蔡欣妤） 蔡欣妤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5頁至第36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85頁至第86頁 附表一編號6 （被害人陳昱洽） 陳昱洽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7頁至第38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91頁背面至第97頁  順芳糖菓店外觀照片 偵卷第97頁背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藍浩文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63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藍浩文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均累犯，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
未扣案犯罪所得如附表一編號五、編號六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藍浩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的犯意，分別為附表一所示竊盜行為（時間、地點、方法、客體如附表一），其中附表一編號1部分，藍浩文打開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後，未發現可得財物，即離開現場而未遂。
二、案經沈子茗、蔡欣妤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藍浩文對於以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審理都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也沒有在言詞辯論終結以前再爭執或聲明異議，經過本院審查這些證據作成的情況，並沒有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都適合作為本案認定事實的依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該都有證據能力。至於認定事實引用的非供述證據，也都沒有證據證明是由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的反面解釋，應該也都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依據的證據與理由：　　
　　被告藍浩文已經於警詢、偵查與審理對於以上犯罪事實坦承不諱（偵卷第19頁至第25頁、第181頁至第187頁；本院卷第83頁），與附表一所示之人於警詢證述大致相符（出處如附表二），並有附表二所示各項非供述證據可資佐證，足以認為被告具任意性的自白與事實符合，應屬可信。因此，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明確認定，應該依法進行論罪科刑。
叁、論罪科刑與沒收：
一、被告行為所構成的犯罪是刑法第320條第2項、第1項竊盜未遂罪【附表一編號1】）、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附表一編號2至6】。
二、附表一所示各次竊盜行為，被告的犯罪時間、地點、客體與被害對象都不一樣，主觀的犯罪意思也可以明確區別，應該分別進行處罰。
三、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處罰：
（一）被告先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
　　1.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2743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2.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477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以108年度壢簡字第23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
　　4.桃園地院以109年度桃簡字第145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
　　5.桃園地院以109年度桃簡字第7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
（二）以上各罪並經桃園地院以109年度聲字第494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確定，並於民國111年5月23日入監執行完畢的事實，經過起訴書詳細記載及檢察官當庭主張，並與被告確認無誤，更與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記載相符（本院卷第41頁、第83頁），足以認為被告確實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即本案各次竊盜罪），構成「累犯」。
（三）又構成累犯的犯罪都是竊盜罪，與本案犯罪性質相同，而且被告實際入監執行有期徒刑，出監後間隔沒多久又再犯竊盜罪，可以認為被告顯然不能尊重他人的財產法益，對於竊盜行為具有特別的主觀惡性，刑罰感應能力比較薄弱，如果因此加重被告的處罰，並不會導致「罪刑不相當」的結果（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參照），因此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各次竊盜罪的處罰。
四、刑罰減輕事由：
　　被告於112年5月14日23時17分，在新北市○○區○○街000號，翻找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附表一編號1】，找不到可以竊取的財物便離開，屬於「未遂犯」，造成的損害相較於既遂犯是比較輕微的，這部分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罰，並依刑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先加重後，再減輕，
五、量刑：
（一）審酌被告的身體四肢健全，卻不思考如何憑藉自己的努力，透過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然不勞而獲，徒手竊取他人財物，行為非常值得加以譴責，幸好其中一次竊盜並未成功竊得財物，而且被告始終坦承全部犯行，對於司法資源有一定程度的節省。
（二）一併考慮被告有竊盜、妨害兵役、贓物、詐欺、侵占的前科，素行不算太好，於審理說自己國中畢業的智識程度，被羈押前從事粗工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2,000元，居住在公司的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未與任何被害人達成和解並賠償損害等一切因素，再以被告竊得的財物價值為基礎，就被告所犯各次竊盜罪（含未遂），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果易科罰金的話，應該如何進行折算的標準。
六、由於被告於本案所犯各罪，都尚未確定，而且根據被告的前案紀錄表所示，還有犯罪時間相近的竊盜案件於法院審理中，縱然本案於一審確定，檢察官勢必得再向法院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刑，為保障被告的聽審權，減少不必要的重複裁判，應該沒有單就本案的犯罪先定其應執行刑的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七、沒收的說明：
（一）被告竊取如附表一編號5、6所示之物，為被告的犯罪所得，又未扣案，應該依據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根據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又被告竊取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安全帽，尋獲後，鑑識人員進行採證，因無法復原而丟棄，並獲得被害人張雅琴同意（偵卷第32頁）；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普通重型機車，尋獲後，則已經分別發還告訴人沈子茗、被害人阮玉箐（偵卷第55頁、第57頁），這部分應該認為被告固然造成他人財產損害，但是自己並無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需要宣告沒收。
（三）在判決主文中諭知沒收，不需要在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可以另外立一項主文，合併進行沒收宣告，除了可以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以外，也能夠增進人民對於司法的瞭解與信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本院將應該沒收的犯罪所得宣告於另外一個獨立的主文項，除了有利於執行以外，也符合沒收制度的本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怡寬提起公訴，檢察官顏汝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柏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道欣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時間

		地點

		方法

		客體【合計新臺幣價值】

		主文



		1

		陸碧鳳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112年5月14日22時17分

		新北市○○區○○○000號前 



		開啟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搜尋財物，未發現可得財物後離開現場。

		


		藍浩文犯竊盜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張雅琴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

		112年5月14日22時34分

		新北市○○區○○街00號前

		徒手竊取財物。

		紅色安全帽1頂【價值1,200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沈子茗
（提告）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

		112年5月14日22時35分

		新北市○○區○○街00號前

		見鑰匙未拔，直接發動油門，騎乘機車離去。

		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價值6萬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阮玉箐
（起訴書誤載為阮玉菁）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

		112年5月16日0時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對面

		見鑰匙未拔，直接發動油門，騎乘機車離去。

		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

		蔡欣妤
（提告）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㈤】

		112年5月16日1時4分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全家便利商店樹林新中店】

		徒手竊取財物。

		愛心零錢箱1個（含現金800元）、6格架1個、雞精、餅乾及保健食品【價值共6,300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

		陳昱洽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㈥】

		112年5月17日22時38分

		新北市○○區○○街0段00號【順芳糖菓店】

		徒手竊取財物。

		現金2,500元、零錢盒1個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二：
		對應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附表一編號1
（被害人陸碧鳳）

		陸碧鳳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27頁至第29頁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卷第53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61頁至第64頁



		附表一編號2
（被害人張雅琴）

		張雅琴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1頁至第33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65頁至第79頁、第105頁至第123頁



		


		尋獲照片

		偵卷第81頁至第82頁



		附表一編號3
（告訴人沈子茗）

		沈子茗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147頁至第149頁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卷第51頁



		


		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

		偵卷第55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65頁至第79頁、第105頁至第123頁



		


		尋獲照片

		偵卷第81頁至第82頁



		附表一編號4
（被害人阮玉箐）

		阮玉箐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9頁至第41頁



		


		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

		偵卷第57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83頁至第84頁、第87頁至第91頁



		附表一編號5
（告訴人蔡欣妤）

		蔡欣妤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5頁至第36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85頁至第86頁



		附表一編號6
（被害人陳昱洽）

		陳昱洽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7頁至第38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91頁背面至第97頁



		


		順芳糖菓店外觀照片

		偵卷第97頁背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藍浩文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63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藍浩文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均累犯，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
未扣案犯罪所得如附表一編號五、編號六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藍浩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的犯意，分別為附表一所示竊盜行為（時間、地點、方法、客體如附表一），其中附表一編號1部分，藍浩文打開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後，未發現可得財物，即離開現場而未遂。
二、案經沈子茗、蔡欣妤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藍浩文對於以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審理都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也沒有在言詞辯論終結以前再爭執或聲明異議，經過本院審查這些證據作成的情況，並沒有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為都適合作為本案認定事實的依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應該都有證據能力。至於認定事實引用的非供述證據，也都沒有證據證明是由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的反面解釋，應該也都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依據的證據與理由：　　
　　被告藍浩文已經於警詢、偵查與審理對於以上犯罪事實坦承不諱（偵卷第19頁至第25頁、第181頁至第187頁；本院卷第83頁），與附表一所示之人於警詢證述大致相符（出處如附表二），並有附表二所示各項非供述證據可資佐證，足以認為被告具任意性的自白與事實符合，應屬可信。因此，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明確認定，應該依法進行論罪科刑。
叁、論罪科刑與沒收：
一、被告行為所構成的犯罪是刑法第320條第2項、第1項竊盜未遂罪【附表一編號1】）、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附表一編號2至6】。
二、附表一所示各次竊盜行為，被告的犯罪時間、地點、客體與被害對象都不一樣，主觀的犯罪意思也可以明確區別，應該分別進行處罰。
三、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處罰：
（一）被告先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
　　1.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2743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2.本院以109年度簡字第477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以108年度壢簡字第23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
　　4.桃園地院以109年度桃簡字第145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
　　5.桃園地院以109年度桃簡字第73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
（二）以上各罪並經桃園地院以109年度聲字第494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確定，並於民國111年5月23日入監執行完畢的事實，經過起訴書詳細記載及檢察官當庭主張，並與被告確認無誤，更與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記載相符（本院卷第41頁、第83頁），足以認為被告確實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即本案各次竊盜罪），構成「累犯」。
（三）又構成累犯的犯罪都是竊盜罪，與本案犯罪性質相同，而且被告實際入監執行有期徒刑，出監後間隔沒多久又再犯竊盜罪，可以認為被告顯然不能尊重他人的財產法益，對於竊盜行為具有特別的主觀惡性，刑罰感應能力比較薄弱，如果因此加重被告的處罰，並不會導致「罪刑不相當」的結果（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參照），因此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被告各次竊盜罪的處罰。
四、刑罰減輕事由：
　　被告於112年5月14日23時17分，在新北市○○區○○街000號，翻找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附表一編號1】，找不到可以竊取的財物便離開，屬於「未遂犯」，造成的損害相較於既遂犯是比較輕微的，這部分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被告的處罰，並依刑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先加重後，再減輕，
五、量刑：
（一）審酌被告的身體四肢健全，卻不思考如何憑藉自己的努力，透過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然不勞而獲，徒手竊取他人財物，行為非常值得加以譴責，幸好其中一次竊盜並未成功竊得財物，而且被告始終坦承全部犯行，對於司法資源有一定程度的節省。
（二）一併考慮被告有竊盜、妨害兵役、贓物、詐欺、侵占的前科，素行不算太好，於審理說自己國中畢業的智識程度，被羈押前從事粗工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2,000元，居住在公司的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未與任何被害人達成和解並賠償損害等一切因素，再以被告竊得的財物價值為基礎，就被告所犯各次竊盜罪（含未遂），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果易科罰金的話，應該如何進行折算的標準。
六、由於被告於本案所犯各罪，都尚未確定，而且根據被告的前案紀錄表所示，還有犯罪時間相近的竊盜案件於法院審理中，縱然本案於一審確定，檢察官勢必得再向法院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刑，為保障被告的聽審權，減少不必要的重複裁判，應該沒有單就本案的犯罪先定其應執行刑的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七、沒收的說明：
（一）被告竊取如附表一編號5、6所示之物，為被告的犯罪所得，又未扣案，應該依據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根據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又被告竊取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安全帽，尋獲後，鑑識人員進行採證，因無法復原而丟棄，並獲得被害人張雅琴同意（偵卷第32頁）；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普通重型機車，尋獲後，則已經分別發還告訴人沈子茗、被害人阮玉箐（偵卷第55頁、第57頁），這部分應該認為被告固然造成他人財產損害，但是自己並無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需要宣告沒收。
（三）在判決主文中諭知沒收，不需要在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可以另外立一項主文，合併進行沒收宣告，除了可以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以外，也能夠增進人民對於司法的瞭解與信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本院將應該沒收的犯罪所得宣告於另外一個獨立的主文項，除了有利於執行以外，也符合沒收制度的本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怡寬提起公訴，檢察官顏汝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柏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道欣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被害人 時間 地點 方法 客體【合計新臺幣價值】 主文 1 陸碧鳳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112年5月14日22時17分 新北市○○區○○○000號前   開啟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置物箱搜尋財物，未發現可得財物後離開現場。  藍浩文犯竊盜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張雅琴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 112年5月14日22時34分 新北市○○區○○街00號前 徒手竊取財物。 紅色安全帽1頂【價值1,200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沈子茗 （提告）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 112年5月14日22時35分 新北市○○區○○街00號前 見鑰匙未拔，直接發動油門，騎乘機車離去。 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價值6萬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阮玉箐 （起訴書誤載為阮玉菁）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 112年5月16日0時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對面 見鑰匙未拔，直接發動油門，騎乘機車離去。 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 蔡欣妤 （提告）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㈤】 112年5月16日1時4分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全家便利商店樹林新中店】 徒手竊取財物。 愛心零錢箱1個（含現金800元）、6格架1個、雞精、餅乾及保健食品【價值共6,300元】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 陳昱洽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㈥】 112年5月17日22時38分 新北市○○區○○街0段00號【順芳糖菓店】 徒手竊取財物。 現金2,500元、零錢盒1個 藍浩文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二：
對應犯罪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出處 附表一編號1 （被害人陸碧鳳） 陸碧鳳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27頁至第29頁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卷第53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61頁至第64頁 附表一編號2 （被害人張雅琴） 張雅琴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1頁至第33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65頁至第79頁、第105頁至第123頁  尋獲照片 偵卷第81頁至第82頁 附表一編號3 （告訴人沈子茗） 沈子茗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147頁至第149頁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卷第51頁  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 偵卷第55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65頁至第79頁、第105頁至第123頁  尋獲照片 偵卷第81頁至第82頁 附表一編號4 （被害人阮玉箐） 阮玉箐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9頁至第41頁  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 偵卷第57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83頁至第84頁、第87頁至第91頁 附表一編號5 （告訴人蔡欣妤） 蔡欣妤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5頁至第36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85頁至第86頁 附表一編號6 （被害人陳昱洽） 陳昱洽於警詢證詞 偵卷第37頁至第38頁  監視錄影畫面 偵卷第91頁背面至第97頁  順芳糖菓店外觀照片 偵卷第97頁背面 




